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锰渣污染地块原位阻控与生态修复技术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锰渣污染地块原位阻控与生态修复技术的总体要求、实施流程、原位阻控、生态修

复、监测与评估等技术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锰渣污染地块的原位阻控与生态修复。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

用于本文件。

GB 3838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 36600 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

GB 18599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

GB/T 32326 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技术评价导则

HG/T 20719 微生物法修复化工污染土壤技术规范

HJ 25.1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

HJ 25.2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监测技术导则

HJ 25.4 建设用地土壤修复技术导则

HJ 25.5 污染地块风险管控与土壤修复效果评估技术导则

HJ/T 415 环保用微生物菌剂环境安全评价导则

HJ 1241 锰渣污染控制技术规范

HJ 1272 生态保护修复成效评估技术指南

3 术语和定义

HJ 1241界定的以及以下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锰渣污染地块 manganese residue contaminated site

由于锰渣贮存等导致土壤、水体等锰及其他污染物含量超出国家相关管控标准的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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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原位阻控 in-situ barrier and control

在污染地块的原有位置上，通过生物修复、化学修复、阻隔等技术措施，对地块进行处理以实现

对污染物的阻控。

3.3

生态修复 ecological remediation

通过植物修复、微生物修复、施加调理剂等技术和措施，使受污染或退化的自然环境恢复到更接

近其原始、健康和可持续的状态。

4 总体要求

4.1 锰渣污染地块的治理宜遵循“源头防控、风险控制、生态恢复、长效持续、经济适用”原则，实

现污染物稳定化、生态系统功能重建及环境风险长期可控。

4.2 应识别锰渣污染地块的污染源，并采取防控措施。锰渣产生、收集、运输、贮存、利用与处置等

环节的污染控制应符合 GB 18599和 HJ 1241的规定。

4.3 修复开始前，应获取地块污染调查结果，必要时应依据 HJ 25.1 补充污染调查。根据地块特征、

修复目标等制定修复方案，修复方案应包括材料选择、工艺设计、工程实施、监测与评估等内容。

4.4 材料的选择、配比、投加量、投加方式、技术选择和施工不应对地块及周边环境造成二次污染。

4.5 宜根据污染地块水文地质条件、土壤、水体使用功能、污染程度和范围以及对人体健康和生态受

体造成的危害，合理选择原位阻控和生态修复技术，因地制宜进行原位阻控和生态修复工艺设计，使

地块原位阻控和生态修复工程切实可行。

4.6 锰渣污染地块原位阻控和生态修复工程设计与施工，应符合安全生产、职业健康、交通运输、消

防安全等法规及标准规定，防止对施工人员、周边人群健康和生态受体产生危害。

5 实施流程

5.1 锰渣污染地块原位阻控与生态修复技术的实施流程见图 1。

5.2 锰渣污染地块原位阻控与生态修复技术的实施流程宜符合以下规定：

a）应根据复合污染情况、污染程度、用途规划进行原位阻控，包括阻控材料的选择和原位阻控工

艺设计，原位阻控工艺设计划分为土壤原位阻控和水体（主要包括指地表水、地下水汇入地表形成的

地表水）原位阻控；

b）原位阻控后，宜根据生态服务目标进行生态修复以实现植被等恢复，生态修复包括生态修复材

料的选择和生态修复工艺设计，生态修复工艺设计划分为土壤生态修复和水体生态修复；

c）宜根据监测结果，评估土壤和水体修复效果是否达到要求。若未达到修复效果，则需对局部区

域重点开展原位阻控或/和生态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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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锰渣污染地块原位阻控与生态修复的实施流程图

6 原位阻控

6.1 一般规定

6.1.1 修复目标宜根据污染物的污染程度和风险评估设定，宜包括锰等污染物含量的降低目标和生态

风险的控制标准。

6.1.2 原位阻控工艺设计包括但不限于：阻控材料的选择、配比、施用和养护等。

6.1.3 施工设备应能够满足原位阻控技术对深度、精度和混合均匀性等要求。

6.1.4 宜制订施用方案，包括施用过程质量控制措施、效果监测等内容。

6.1.5 实施过程中应采取措施减少对土壤结构、水体和生态系统的负面影响。

6.2 阻控材料的选择

6.2.1 阻控材料宜对锰等其他污染物具有高效固定或稳定作用，包括但不限于：微生物阻控材料、化

学阻控材料、固废基阻控材料（有机固废基阻控材料和无机固废基阻控材料）。

6.2.2 宜根据土壤、水体的污染状况，选择不同组合的阻控材料：

——针对锰渣污染土壤，宜优先选用微生物阻控材料或与其他材料协同（包括微生物阻控材料、

微生物与化学联合阻控材料、微生物与固废基联合阻控材料）；对于土壤渗透性低于 6.0×10-5cm/s 的
土壤，可选用化学阻控材料或固废基阻控材料或其组合材料。

——针对污染程度较低的水体，宜优先选用微生物阻控材料、微生物与有机固废基联合阻控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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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对于污染程度较高的水体，宜首先选用化学阻控材料、固废基阻控材料等进行原位阻控，待污染

物浓度降低至微生物可耐受范围后选用微生物阻控材料，加速污染物的降解。

6.2.3 微生物阻控材料的选择宜符合以下规定：

a) 针对锰污染物宜选育驯化能调控锰离子价态的功能菌（如锰氧化菌、锰还原菌等）；

b) 针对氨氮污染物宜选用具有氨氮去除功能的微生物（如硝化菌、反硝化菌、氨氧化菌等）；

c) 微生物之间宜不存在拮抗作用；

d) 微生物菌剂宜适应土壤或水体的环境特点，且经济、高效、环保，不造成二次生物污染，微生

物阻控材料的安全性评价应符合 HJ/T 415的要求；

6.2.4 化学阻控材料的选择宜符合以下规定：

a) 化学阻控材料宜具有固化锰或去除氨氮等污染物的功能，包括但不限于：碱性材料、磷酸盐材

料和硫化材料等；

b) 碱性材料包括但不限于：氧化钙、氢氧化钙、氧化镁等；

c) 磷酸盐材料包括但不限于：磷酸盐、骨炭、磷矿石等；

d) 硫化材料包括但不限于：硫化钙、硫化铁、磁黄铁矿等；

6.2.5 固废基阻控材料的选择宜符合以下规定：

a) 固废基阻控材料的原料宜满足 GB/T 32326的要求；

b) 针对锰渣污染土壤，可利用无机固废（赤泥、高炉矿渣、磷石膏）作为原料，协同污染土壤制

备成固废基胶凝材料，固化土壤锰并去除氨氮等污染物；

c) 针对锰渣污染水体，可利用有机固废（如玉米秸秆、甘蔗渣、木屑、玉米芯等）作为原料，协

同微生物阻控材料，固化土壤锰并去除氨氮等污染物；

6.3 原位阻控技术工艺设计

6.3.1 阻控材料的工艺设计

6.3.1.1微生物阻控材料的工艺设计应考虑以下因素：

a) 微生物阻控材料的筛选、驯化、培养、接种宜参考 HG/T 20719的规定。

b) 微生物阻控材料宜设计长期维护方案，确保在修复区域形成有效的生物种群。

6.3.1.2化学阻控材料的工艺设计应考虑以下因素：

a) 化学阻控材料与微生物阻控材料联合使用时，应不对微生物产生危害。

b) 化学阻控材料的施加参数宜重点考虑施加方式、施加量、施加周期。

6.3.1.3固废基阻控材料的工艺设计应考虑以下因素：

a) 当固废基阻控材料协同微生物阻控材料时，固废基阻控材料需具有增强微生物功效的功能。

b) 宜控制固废基阻控材料的投加量，使土壤的质量满足 GB 36600的规定。

6.3.2 土壤的原位阻控工艺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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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1 宜根据土壤的理化性质和水文地质条件，确定阻控材料的施加顺序和施用方法，保证化学阻

控材料、无机固废基阻控材料稳定发挥作用以及微生物阻控材料的高效定殖。

6.3.2.2 宜综合考虑锰及其他污染物的阻控性能及形成产物的稳定性，设计阻控材料阻控污染物的最

佳工艺参数。在修复目标包括土壤调理情况下，可根据土壤 pH、Eh、有机质、微生物种群结构等参

数，调整最佳工艺参数。

6.3.2.3 必要时可运用模拟软件对阻控工程进行三维建模，预测污染物迁移路径和阻控效果，优化设

计方案。

6.3.3 水体原位阻控工艺设计

6.3.3.1 宜根据水体的理化性质和水文地质条件，确定阻控材料的施加顺序和施用方法，保证化学阻

控材料、有机固废基阻控材料稳定发挥作用以及微生物阻控材料的高效定殖。

6.3.3.2 水体原位阻控工艺参数应根据实验室模拟结果确定，包括但不限于：阻控材料的投加比、投

加方式、投加顺序和浓度等。

6.3.3.3 阻控材料的添加不应对水体环境造成二次污染，定期评估阻控效果，确保污染物得到有效控

制。

6.4 原位阻控施工过程

6.4.1 土壤的原位阻控施工过程

6.4.1.1 微生物阻控材料的筛选、驯化、培养、接种宜根据 HG/T 20719执行。

6.4.1.2 定期喷洒或注入微生物阻控材料，监测微生物阻控材料及其联合其他材料的施用效果，并根

据实际情况调整施用量和频率。

6.4.1.3 结合土壤中污染物的浸出浓度和污染深度，工艺设计中需采用化学阻控材料和固废阻控材料

的情形，需将表层污染土壤与修复材料按比例原位混匀，混匀土壤深度建议不超过 50 cm，深层污染

土壤与微生物阻控材料协同阻控。

6.4.2 水体的原位阻控施工过程

6.4.2.1 宜分别采用直接投加和深层注入的方式施加微生物阻控材料实现对水体的阻控，可依据水文

地质条件动态调整注入速率、注入压力等技术参数。

6.4.2.2 当微生物阻控材料需在深水区发挥作用时，可采用载体（例如仿生人工水草等）固定微生

物，以稳定发挥作用。

6.4.2.3 结合水体污染程度，需采用化学阻控材料和固废阻控材料的情形应防止二次污染。

6.4.2.4 应避免过分搅动产生内源污染释放，保证基底层厚度不低于 10cm～15cm，如流速增加应适

当增加基底厚度。

6.4.2.5 工程运行期间需对水体水质、注入药剂特征指标等进行监测，包括药剂浓度以及因药剂注入

导致水质变化的参数，如 pH、温度、电导率、总硬度、氧化还原电位、溶解氧等。

6.4.2.6 当水体修复过程可能对污染羽造成扰动时，应监测水位、水质，掌握污染羽变化情况。

7 生态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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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一般规定

7.1.1 受污染的地块经原位阻控后，宜开展生态修复以实现植被恢复。

7.1.2 生态修复前需详细调查污染地块的土壤质地、pH、有机质含量、营养水平、锰及其他潜在污染

物的浓度、形态和生物有效性，评估需进行生态修复地块的生态本底值情况。

7.1.3 宜基于环境风险和生态服务目标，明确污染物的削减目标和生态功能的恢复指标。

7.1.4 宜基于土壤、水体的理化性质和水文地质条件，确定生态修复材料的种类、用量和施用方法。

7.1.5 宜建立质量控制标准，对生态修复材料的施用过程和修复效果进行监测。

7.1.6 宜根据场地生态特性和污染物特性，定制生态修复技术方案。

7.2 生态修复材料的选择

7.2.1 生态修复材料包括但不限于：植物生态修复材料、调理剂（化学调理剂、有机质调理剂、矿物

质）、微生物生态修复材料。

7.2.2 生态修复材料宜根据土壤、地表水的污染状况，选择不同组合的生态修复材料：

——针对锰渣污染土壤，宜优先选用植物组合材料（包括植物生态修复材料、调理剂与植物生态

修复材料、植物与微生物联合生态修复材料），减少生态恢复施工措施；对于植物生长困难的土壤，

可选用调理剂、微生物生态修复材料及其组合材料，调理土壤至适宜生态恢复。

——针对锰渣污染地表水，宜选用植物生态修复材料、微生物生态修复材料及其组合材料（包括

微生物生态修复材料、有机质调理剂与微生物联合生态修复材料、矿物质联合微生物生态修复材

料）。

7.2.3 植物生态修复材料的选择宜符合以下规定：

a) 综合考虑气候条件（温度、降水量、光照等）、土壤理化性质（pH、有机质含量、盐分含量

等）、地表水营养状况（pH、营养源），筛选能够适应锰渣污染土壤或水体特性、对锰等污染物具有

吸收、积累或转化能力的植物，并评估其适宜性和生态兼容性。

b) 评估不同植物的修复效率，选择修复效率高的植物种类。

c) 宜选择成活率高、耐污能力强、根系发达、茎叶茂密、输氧能力强、水质净化效果好的湿生植

物，如美人蕉、水葱、灯芯草、再力花、水芹、黄菖蒲、水沙草等。

7.2.4 调理剂生态修复材料的选择宜符合以下规定：

a) 宜选择能够改善土壤结构和提高生物活性的调理剂，综合考虑对土壤通气性、保水性、肥力、

微生物活性、植物营养源、污染物固定的调理。

b) 确保所使用的调理剂对环境安全，不会引起二次污染。

7.2.4 微生物生态修复材料的选择宜符合以下规定：

a) 宜选育具有调控土壤 pH、有机质等肥力指标或调控水体营养状况且对水体污染物具有去除能

力的微生物，兼顾微生物对土壤或水体 pH值、温度、湿度等环境因素的适应性。

b) 微生物菌株的生物安全评估需满足 HJ/T 415的要求，对人类健康和自然环境无负面影响。

7.3 生态修复工艺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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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 生态修复材料的工艺设计

7.3.1.1 植物生态修复材料的工艺设计应考虑以下因素：

a) 评估土壤肥力，必要时进行土壤改良或表层覆土，以提高土壤的养分供应能力。

b) 宜考虑植物的生长周期和生长速度，以确定生态修复的时间框架。

c) 宜考虑植物的后期维护和管理，包括灌溉、施肥、病虫害防治等。

d) 评估植物修复过程中可能产生的环境风险，如锰通过食物链传递的风险。

e) 必要时可考虑采用技术措施（土壤耕翻、水肥管理、种子包衣技术等）提高植物修复效率。

7.3.1.2 调理剂生态修复材料的工艺设计应考虑以下因素：

a) 重点考虑调理剂对土壤 pH值的影响，保证适应植物的生态恢复。

b) 评估调理剂长期使用对土壤生态系统的影响，确保修复效果的持续性。

c) 确定调理剂的最佳施用方法和剂量，以达到最佳的修复效果。制定土壤修复过程中的监测计

划，根据监测结果及时调整调理剂的使用策略。

7.3.1.3微生物生态修复材料的工艺设计应考虑以下因素：

a) 微生物生态修复材料的工艺设计宜满足 HG/T 20719的规定。

b) 宜考虑土壤或水体性质是否满足微生物生长需要，非必要不添加营养物质，以避免二次污染。

7.3.2 土壤的生态修复工艺设计

7.3.2.1 宜根据土壤的理化性质和应根据生态本底值情况，选择合适的土壤调理剂，确定生态修复材

料的施加顺序和施用方法，常用施加顺序为：调理剂、微生物、植物。

7.3.2.2 当多种生态修复材料联合使用时，综合考虑组合材料对土壤 pH、Eh、有机质、微生物种群

结构、污染物等参数的交互作用，调整最佳工艺参数。

7.3.2.3 宜制定合理的灌溉周期和施肥计划，管理水分和养分，确保植物和微生物的健康生长；宜设

计必要的工程措施（如排水沟、微地形调整和植被固定设施等）以支持生态修复过程。

7.3.2.4 宜制定施工技术规范文件，确保生态修复工程的质量和效果。

7.3.3 水体的生态修复工艺设计

7.3.3.1 施工前应详细查阅当地的水文地质相关资料，结合具体情况确定生态修复材料的施加顺序。

7.3.3.2 当多种修复材料联合使用时，应充分考虑不同材料之间产生的影响，根据室内试验结果与实

际情况调整确定最佳工艺参数。

7.3.3.3 应根据岸坡稳定、生长环境和自然景观要求等因素进行水体生态修复的植物配置。

7.3.3.4 应优先选用本区域水体中的土著型微生物群落，避免破坏原有生态平衡。

7.3.3.5 水体的 pH宜控制在 6.5~8.5。

7.4 生态修复施工过程

7.4.1 土壤的生态修复施工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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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1.1 土壤调理剂的施用方法包括但不限于：撒施、穴施、基肥和追肥。

7.4.1.2 微生物生态修复材料的筛选、驯化、培养、接种宜根据 6.4.1.1执行，必要时可与 6.4.1.1同步执行。

7.4.1.3 植物生态修复材料的种植需按照一定的密度和排列方式，种植选址应考虑植物的生长需求（阳光、水分

等）。

7.4.1.4 定期对植物生态修复材料进行养护管理，包括但不限于：浇水、施肥和防治病虫害。

7.4.2 水体的生态修复施工过程

7.4.2.1 水体中微生物生态修复材料的施加可依据 6.4.1.1和 6.4.1.2执行，必要时可与 6.4.2.1和 6.4.1.2同步执行。

7.4.2.2 水体中的植物生态修复材料可通过多种方式种植，包括但不限于：直接插秧、抛秧、使用营养钵等。在水深

较浅的区域，可以采用人工直接种植；在水深较深的区域，可乘坐船只利用工具进行种植。

7.4.2.3 定期对植物生态修复材料进行养护管理，包括但不限于：监测植物生长状况、补充种植缺失的植物等。

8 监测与评估

8.1 锰渣污染地块修复过程监测与评估宜满足 HJ 25.2、HJ 25.5、HJ1272的规定。

8.2 环境监测指标包括但不限于：锰等主要污染物（如氨氮）、生态系统恢复相关指标。土壤污染物

的指标可以浸出毒性、赋存形态量化制定，水体主要污染物的指标可参照 GB3838 标准。生态系统恢

复可通过调查和分析物种组成、种群数量、生物栖息地等指标，反映生态修复前后生态系统结构的修

复情况。如有必要，可另外通过观察和测量生态系统中能量、物质和信息的流动和循环过程，评估生

态修复对生态系统功能的影响。

8.3 采用微生物修复的情况，宜建立系统的环境监测计划，定期监测系统的微生物活性和修复进展。

8.4 针对锰渣地区污染物成分复杂或水文地质条件复杂的地块，重点观测各污染物的浓度变化。

8.5 建立锰渣污染地块的污水处理系统，对锰渣地块修复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废水进行集中处理，确保

废水中的有害物质达到排放标准后再排放。

8.6 针对原位阻控与生态修复效果，在易发生二次污染的环节建立应急响应机制与处理措施，以保证

生态环境修复的质量与效果。

8.7 宜建立锰矿区污染土壤梯度环境管理台账，按照规定公开环境污染治理的相关信息。

8.8 通过对修复效果监测结果的分析，评估污染物水平现状，与预先设置的参数指标比较。未达要求

的，应采用局部重点加强的方式继续开展修复，直至全部地块达到预先设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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